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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

为规范公司项目受理流程，提供统一明确的受理要求，确保项目受理顺利，节约口头咨询

时间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范围

本办法适用公司业务人员、合同评审人员等与项目有关的人员。

三、职责

3.1 总经理负责审批项目受理要求；

3.2 市场部及时传达公司项目受理需求并及时获取客户需求；

3.3 审核部对项目提交资料进行确认，并确认企业是否有行政处罚及工商变更等；

3.4 技术部对项目符合情况进行最终审查。

四、项目分类

4.1 QMS 项目

生产加工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产品工艺流程、认证申请书、认证

合同、注册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经营地址或生产场所租赁合同或房产信息、涉及经

营地址和生产地址不一致时需提供“多场所清单”。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3C证书（适用时）、生产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管材类涉水卫生批件

（涉及自来送水管材时）

销售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服务实现流程、认证申请书、认证

合同、注册满 3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房屋租赁合同、经营地址租赁合同或房产信息

物业、餐饮、市政、保安、招标代理等服务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服务实现流程、认证申请书、认证

合同、多场所清单（固定场所或临时场所）、注册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经营地址租

赁合同或房产信息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经营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保安服务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招标代理资

质（适用时，目前资质取消）等涉及资质范围的资质证明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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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EMS 项目

生产加工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产品工艺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注册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环境法律法规清单、重要环境因素清单、生产地址租赁合

同或房产信息、涉及经营地址和生产地址不一致时需提供“多场所清单”。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环评报告、环评批复报告、环评验收报告、环境检测报告。

注：环评报告、环评验收报告扫描要求（封皮页、项目介绍页、原材料清单页、生产设

备清单页、产品工艺流程介绍页、污染物排放说明页、结论页、专家签字页）；环评批

复文件需扫描全部页。

销售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服务实现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注册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环境法律法规清单、重要环境因素清单、经营地址的房屋

租赁合同或房产信息。

物业、餐饮、市政、保安、招标代理等服务型行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服务实现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多场所清单（固定场所或临时场所）、注册满 3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环境法律法规清单、

重要环境因素清单、经营地址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房产信息。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经营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保安服务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招标代理资

质（适用时，目前资质取消）等涉及资质范围的资质证明文件

4.3 OHSMS 项目

生产加工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产品工艺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注册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安全法律法规清单、不可接受风险清单、生产地址租赁合

同或房产信息、涉及经营地址和生产地址不一致时需提供“多场所清单”。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3C证书（适用时）、生产许可证（适用时）

销售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服务实现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注册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不可接受风险清单、安全法律法规清单、经营地址的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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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合同或房产信息。

物业、餐饮、市政、保安、招标代理等服务型行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服务实现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多场所清单（固定场所或临时场所）、注册满 3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不可接受风险清单、

安全法律法规清单、经营地址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房产信息。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经营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保安服务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招标代理资

质（适用时，目前资质取消）等涉及资质范围的资质证明文件。

化工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产品实现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注册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安全法律法规清单、不可接受风险清单、生产地址租赁合

同或房产信息、涉及经营地址和生产地址不一致时需提供“多场所清单”。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安全评价报告（适用时）、经营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生产许可证（适

用时)

4.4 QES 三标项目

生产加工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产品工艺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注册满 3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环境/安全法律法规清单、不可接受风险清单、生产地址租

赁合同或房产信息、涉及经营地址和生产地址不一致时需提供“多场所清单”。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环评报告、环评批复文件、环评验收报告、环境检测报告、3C 证书

（适用时）、生产许可证（适用时）

注：环评报告、环评验收报告扫描要求：（封皮页、项目介绍页、原材料清单页、生产

设备清单页、产品工艺流程介绍页、污染物排放说明页、结论页、专家签字页）；环评

批复文件需扫描全部页。

销售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服务实现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注册满 3个月工商营业执照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环境/安全法律法规清单、重要环境因素

清单、不可接受风险清单、经营地址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房产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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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、餐饮、市政、保安、招标代理等服务型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服务实现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多场所清单（固定场所或临时场所）、注册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环境/安全法律法规

清单、不可接受风险清单、经营地址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房产信息。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经营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保安服务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招标代理资

质（适用时，目前资质取消）等涉及资质范围的资质证明文件。

化工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体系运行 3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产品实现流程、认证合同、申请书、

注册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安全法律法规清单、不可接受风险清单、生产地址租赁合

同或房产信息、涉及经营地址和生产地址不一致时需提供“多场所清单”。

资质类（适用时）：安全评价报告（适用时）、经营许可证（适用时）、生产许可证（适

用时)

建筑施工行业：

提交文件：手册(适用时：体系运行 6 个月以上）、程序文件、服务施工流程、认证合同、

申请书、适用时注册满 6个月工商营业执照、环境/安全法律法规清单、不可接受风险清

单、生产地址租赁合同或房产信息、涉及注册地址和经营地址不一致时需提供“多场所

清单”或注册地址无经营活动证明。

资质类：施工许可、安全生产许可等。

五、异地经营

依据《山东省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 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十条：在设区的市区域内，企

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在住所以外增设不 涉及前置许可项目的经营场所，可以向

本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的登记机关进行“一照多址”备案，免于办理分支机

构登记。

5.1设定市区域内异地经营

生产型企业 QMS：

提供生产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（土地证）；“一照多址”备案；注册地址无经营活

动证明，至少在一个认证周期内完成现场核实（不限于与企业视频连线方式）

生产型企业 EMS、OHSMS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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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生产场的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（土地证）、“一照多址”备案、注册地址无经营活

动证明、生产场地的环评报告、环评批复、环评验收（环评中批准的项目须与认证范围一

致，生产地址须与环评描述地址一致），环评可以和生产场地统一租赁形式。

5.2跨市/省异地经营

生产型企业 QMS：

提供生产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（土地证）、工商备案信息（分公司营业执照或工商

备案其他说明）注册地址无经营证明

注：如果企业认证主体是以总公司名义申请，那总、分公司营业执照需要满三个月，即使

总公司无经营活动也需要现场确认，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审核费用（包含不限于审核员现场

确信时间及路途时间，一般不低于 0.5人日）。

生产型企业 EMS、OHSMS：

提供生产场地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、分公司营业执照、同市区注册地址无经营证明及图

片、生产场地的环评报告、环评批复、环评验收（环评中批准的项目须与认证范围一致，

生产地址须与环评描述地址一致），环评可以和生产场地统一租赁形式。

服务、销售型企业：

服务、销售企业注册地址与经营地址不受跨区域经营限制，提供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即可

受理。

六、项目多场所

公司统一报价不包含固定多场所（允许一个临时场所），多场所≥2 时，按增加人日核算费

用，费用计算方式=人日（审核人日+路途人日）*每体系每人日 400元*体系数：

 临时场所，每增加一处，审核人日增加 0.5天，以此类推；

 固定场所，按固定多场所人员数量核算人日（采用 0.5系数）

 路途人日：多场所距离中心职能场所单程 50km 以下或 1小时以内不增加路途人日；单

程超过 50km 以上或 1小时以上增加 0.5 路途人日；单程超过 100km 时按实际路途时间

增加路途人日。

七、营业执照变更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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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的认证范围需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，涉及到 EMS体系时，需与环评验收报告批准

的范围一致；

如果申请的认证范围为营业执照新增经营范围，且新增的经营范围和原范围不属于同类行

业（如变更前为机械设备制造，变更后为机械设备和塑料制品制造，认证范围为塑料制品

制造）则需要从营业执照变更日起满 3个月方可受理认证申请和安排审核；

如果认证范围为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经营范围，但变更的经营范围和原有经营范围同类别（如

从机械设备制造变更为自动化设备制造），则需等变更后 1个月即可受理并安排审核；

如果企业申请的认证范围不包括变更后的经营范围，则可以直接受理，不需要 1 个月或 3

个月。企业变更地址、法人、股东等信息，可以直接受理，也不需要 1个月或 3 个月。

销售型企业追加经营范围，变更后可直接受理并安排审核；不需要等待 1个月或 3 个月。

＊特别注意：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所有变更，应在企业的质量手册中体现变更履历，

履历应包括变更的内容、条款、变更的时间、批准等信息。

建筑施工行业营业执照中地址发生变更，相关资质需要在 3 个月内变更，并保持一致。

在此期间可以进行合同受理及一阶段，但二阶段审核前营业执照，施工资质，安许需要一

致。

八、转机构项目

企业不是初次认证，在其他机构有认证情况，需提交转机构声明，同时满足下列情况即可

受理：

1、原证书到期前 3 个月开始办理办理转机构申请，到期日当天正式受理项目

2、如企业在原机构只申请了单一体系，在我机构可申请其他体系，出证后可以合并管理理

由将企业原机构的单一体系转到我机构。

3、企业证书在原机构为暂停状态时，我机构不可受理，但可以按第 2条实施；如证书快到

有效期时，可转机构。

4、企业证书在原机构已撤消，需在撤消满一年方可正式受理，也可按照第 2 条实施。

5、企业证书暂停和撤消在同一年内公布的，以暂停期计算满一年即可受理；如果暂停和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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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日期跨年度公布的，则需以撤消日期计算满一年方可受理。


